


第四条 县信用办及成员单位人员应维护公共信用信息及相

关资料档案安全、保守单位秘密,自觉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

内部制度, 并接受保密教育和监督。

第五条 县信用办及成员单位人员应当严格按照内部制度、

岗位职责和操作权限操作系统。不得将操作账号转予他人使

用,不得通过电话、拍照、网络、邮件等任何方式将公共信

用信息泄露给与具体工作无关的第三方。

第三章 数据管理

第六条 凡需在“信用涟水”网站发布信息的,应当认真执行

信息保密审查制度,经信用工作分管领导批准后,由专人统

一对外发布。严禁私自通过网络传递相关公共信用信息、内

部资料以及重要公文等内容。

第七条 系统管理人员不得擅自访问数据库增添、修改、删

除原始数据，无正当事由不得随意通过数据库查询基础数

据，因工作需要查询数据时，要做好保密工作。

第八条 业务部门需要修改数据时，提交书面申请，分管领

导签字盖章后交由县信用办，由县信用办统一安排对应修改

工作；

第九条 业务部门需要通过数据库取得数据时，应提交书面

申请并由分管领导审批签字后交县信用办，由县信用办统一

安排查询、提取数据的工作，业务部门取得数据后，需在审

批的范围内正当使用，不得转用、泄密。



第四章 应急管理

第十条 重大信息安全事件发生后,各相关人员应注意保护

事件现场,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调查事件原因,并及时报告

本单位主管领导。

第十一条 不断完善网络系统，在推进业务系统应用同时,

设计应急备份策略,同步实施备份方案。


